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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讲义

条例修订的背景和意义（预计可讲授 26 分钟）

2023年 12月 27日，党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新修订的《条例》

从党章这个总源头出发，坚持全面从严，体现系统观念，做

到科学立规，不断扎紧织密制度笼子。修订后的《条例》共

158条，与 2018年《条例》相比，新增 16条，修改 76条。

一、条例修订的背景和过程

作为规范党组织和党员行为的基础性法规，党纪处分条

例在我国的党内法规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多年来与时

俱进、经过四次修订，释放出以严明纪律管全党治全党的鲜

明信号。

（一）1997 年版：将违纪种类分为七大类

1997年 2月，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

行）》，此前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没有制定过全面系统的党

的纪律处分规定。试行条例共 172条，规定了七类违反党的

纪律的错误情形：政治类错误，组织、人事类错误，经济类

错误，失职类错误，侵犯党员权利、公民权利类错误，严重

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类错误，违反社会管理秩序类错误等。

（二）2003 年版：将违纪种类分为九大类

2003年 12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发布

施行，摘掉了“试行”的帽子。这一版的《条例》共 178条，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3NjE0NTk1Mg==&mid=2247493182&idx=1&sn=d793128223e6f1a52a0d549896dfbc1f&chksm=fd1af971ca6d7067eafcea98007b0c2ec66d5ed45d4e2cf6e493ba2373aea74c0f380f2b7600&token=131153766&lang=zh_CN&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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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违纪种类分为九大类：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违反组织、

人事纪律的行为，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贪污贿赂行为，

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失职、

渎职行为，侵犯党员权利、公民权利的行为，妨害社会管理

秩序的行为等。

（三）2015 年版：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

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不断推进，原有

的《条例》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一个最突出的表现

是，党内规则混同于国家法律，党规党纪套用“法言法语”，

原《条例》的许多规定都与法律条文重复。

2015年 10月，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印

发，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变化：从原来的 3编、15章、178条、

24000 余字缩减为 3 编、11 章、133 条、17000 余字。围绕

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坚持纪严于

法、纪在法前、纪法分开；把党章、党中央的纪律要求以及

其他党内法规的纪律规定，整合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

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六项纪律；突出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调政治纪律在六项纪律中是管总的、

打头的，是最重要的纪律；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要求

转化为纪律规范，体现作风建设最新成果，使党的纪律成为

管党治党的尺子和全体党员的行为底线。此次修订对结构和

内容进行了“体系性重建”，纪法分开的同时又相互贯通，实

现了思想认识上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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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8 年版：着力提高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

针对性

2018年 8月，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印发，

此次修订与 2015 年《条例》一脉相承，适应纪检监察体制

改革需要，突出纪法协同、纪法衔接，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

六项纪律的具体条款，严明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共 142

条，新增 11条，修改 65条，整合 2条。增写“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

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等重要内容，实践中普遍运用的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得以体现，纪法衔接条款更加完善。

（五）2023 年版：与时俱进，高度的政治性

2023年 12月 19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印发，2024年 1月 1日起施行，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第三次修订。新《条例》牢牢把握党的纪律建设的政治属性

和时代特征，在总则中增写“坚持自我革命”、“为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等内容，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完善了纪律处分运用规

则，加强了纪法衔接，充实了违纪情形，细化了处分规定，

为党员干部列出了一份“负面清单”。

纪律的党的生命线，修订《条例》，就是要始终坚持严

的基调，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在全链条全周期全覆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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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用力，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

提高能力。

2024年 1月 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以学习贯彻新

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为契机，在全党开展一次集中性纪律教

育。

二、修订条例的重要意义

《条例》修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必然要求，是将党章要求具体化

为纪律规定的实际行动，也是实现和其他党内法规、国家法

律相衔接的生动体现。条例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对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着重要意义。

（一）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二十大精神。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解决大党独有难题、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出一系列

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

期坚持下去，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本次《条例》

修订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重要论述

转化为纪律要求，用贯穿党的创新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引领

纪律建设工作，有利于为新征程上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首先体现在总则的几处增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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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三个务必”的要求，巩

固主题教育成果，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和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重要论述的内容，《条例》在第二条指

导思想中增写“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自我革命”“推动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等内容；在第三条总体要求中增写“坚守初心使命”“切实

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等内容；在第四条工

作原则中增写“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

下去”等内容。

如，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坚持勤俭节约、反

对铺张浪费”重要要求，引导广大党员崇尚简朴生活，增写

对铺张浪费造成不良影响行为的处分规定。

与此同时，在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等各项纪

律的具体条款中，处处体现出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贯彻落实。

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充实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

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处分规定，将搞劳

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行为由违反群众纪律

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

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

出”的要求，在组织纪律中增加对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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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搞好人主义、避重就轻行为的处分规定，推动形成良

好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

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

领养成”的要求，立足引导党员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在工

作纪律中增加对不敢斗争、不愿担当，面对重大矛盾冲突、

危机困难临阵退缩行为的处分规定。

坚持尊崇和维护党章，将党章要求具体化为纪律规定

落实党章关于“充分发挥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作用”的

要求，聚焦保障人才评价机制落实，在组织纪律中增加对在

授予学术称号中弄虚作假、违规谋利行为的处分规定。增写

“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内容。

立足党章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完善对慢

作为、假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处分规定；增写对在党

组织纪律审查中，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的党员拒绝作证或

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的处分规定，推动党员强化组织意识，

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新修订的《条例》在政治纪律部分充实对党不忠诚不老

实、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处分规定，增加搞政治攀附、结交

政治骗子等行为的处分规定，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规

定更加充实、表述更加清晰、界定更加精准。

（二）突出问题导向，聚焦执纪监督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靶向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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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聚焦执纪监督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充实违纪情形，

细化处分规定，推动各级党组织严格执纪、精准执纪，把严

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让铁纪“长牙”、

发威，让党员干部重视、警醒、知止。

坚持靶向施治，充实违纪情形

针对监督执纪中发现的一些普遍性、典型性问题，《条

例》充实完善一些违纪情形的内涵与外延，持续释放正风肃

纪反腐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的强烈信号。

如，针对监督执纪中发现的问题，《条例》增写对私自

阅看、浏览、收听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报刊、书籍、音像制品、

电子读物、网络资料，情节严重行为的处分规定，进一步完

善对党员信仰宗教、个人搞迷信活动行为的处理处分规定。

如，针对“四风”潜滋暗长、隐形变异的问题，《条例》

增写以讲课费、课题费、咨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的处分条款，

充实对违规接待、滥发福利、未经批准租用借用办公用房，

以及擅自举办创建示范活动、违反会议活动管理规定等行为

的处分规定。

如，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问题案件较为多发，

《条例》在规范领导干部本人不廉洁行为的同时，加强了对

领导干部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相关违规行

为的规制，完善违规为亲属经营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提供帮

助行为的处分规定和领导干部对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行为

拒不纠正的处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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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完善处分规定，织密制度笼子

针对监督执纪发现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条例》将原

来一些适用相关纪律兜底条款处理的违纪行为逐一细化，完

善为具体的纪律条款，给党员干部划定的行为边界更加明确，

纪律标尺更加清晰。

比如，完善保障党中央政令畅通的纪律条款，增加对不

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的处分规定。

充实对因私出国（境）中无正当理由超期未归等行为的处分

规定，引导党员干部摒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增强组织观

念。立足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完善对慢作为、

假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处分规定；等等。

《条例》还加大了对有关干预插手行为的规制力度。增

写按照有关规定对干预和插手行为负有报告和登记义务的

受请托人，不按照规定报告或者登记行为的处分规定。

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条例在群众纪律中，完善对慢作为、假作为等损害群众

利益行为的处分规定；在工作纪律中，增写随意决策、机械

执行，搞文山会海，层层加码、过度留痕，增加基层工作负

担等行为的处分规定；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

行为由违反工作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

聚焦党员在履职尽责、规范用权方面存在的问题，条例

在工作纪律中增写了多条处分规定，充实完善对统计造假、



— 9—

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不履行信访工作职责、滥用问责等

行为的处分条款。

为推动解决“新官不理旧账”的问题，条例明确了对“党

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

题，消极回避、推卸责任，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

的”行为的处理处分规定。

（三）坚持与时俱进，在总结从严管党治党经验基础上

完善纪律规范

《条例》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与时俱进完善纪律规

范，有利于充分发挥纪律建设标本兼治的利器作用，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坚持系统思维、科学立规，促进执纪执法贯通

此次修订《条例》坚持科学立规，既系统梳理党章和其

他党内法规规定，又紧密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广泛听取省、市、县三级纪委监

委以及基层党员干部的意见建议，了解执行《条例》的经验

做法，在保持《条例》总体稳定基础上，注重与其他党内法

规和国家法律法规相衔接，促进执纪执法贯通，保持制度连

续性，切实维护纪律的刚性、严肃性。

如，落实“执纪执法贯通”的要求，完善纪法衔接条款，

促进党纪政务等处分相匹配。新增第 28 条，规定对违法犯

罪的党员，应当按照规定给予党纪处分，做到适用纪律和适

用法律有机融合，党纪政务等处分相匹配。第 35 条明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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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党员依法受到撤职以上处分的，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处分。第 30 条明确规定，对有破坏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反治安管理、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等

违法行为视情节轻重给予党纪处分，明确规定对有涉黄涉毒

等丧失党员条件、严重败坏党的形象行为的党员应当开除党

籍。

总结从严管党治党经验，实现纪律建设的与时俱进

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条例》总结

从严管党治党经验，根据党中央部署和形势发展要求作必要

修改，着力实现纪律建设的与时俱进。

如，落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求，《条例》第 122 条将

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行为调整表述为乡村振兴领域侵害

群众利益行为。第 124 条充实在社会救助中优亲厚友、明显

有失公平行为的处分规定，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纪律

保障。

如，增写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网络空间有不当言行

的处分规定，促进党员做到网上、线下一个样，绷紧网络不

是法外之地这根弦。

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

条例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完善纪律处分运用规

则，区分一般违纪、轻微违纪、不追究纪律责任等不同情形，

给予相应处理，切实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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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条例》做出

一些细化规定。比如，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完善纪

律处分运用规则，区分一般违纪、轻微违纪、不追究党纪责

任等不同情形给予相应处理。针对执纪监督中发现的突出问

题，切实规范约束党员网络言行，

针对领导干部“新官不理旧账”问题，《条例》在第 130

条中增写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属于其职责

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推卸责任，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

重不良影响行为的处分规定，促进党员领导干部积极负起责

任、勇于担当作为。


